中央预算单位银行帐户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预算单位资金管理，严格控制并规范中央预算单位开立银行帐户，根据有关财政、金融法律、法规，制定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央各部门及所属行政事业单位（以下统称“中央预算单位”）银行帐户（包括人民币和外汇存款）的管理。
　　第三条 中央预算单位应当由本单位财务机构统一银行帐户。单位内部其他机构确需开立银行帐户的，须经财务机构审核后再按规定程序报批。
　　第四条 中央预算单位的银行帐户，按照财务管理体制实行逐级审批。
　　第五条 中央预算单位应当在国有或国家控股的银行（以下简称银行）开立银行帐户，存款利息按财政资金管理规定处理。
第二章 银行帐户的开立的一般条件
　　第六条 中央预算单位收取的应纳入政府一般预算管理的行政性收费，可由本单位财务机构在银行开设一个一般预算资金收入汇缴专用存款帐户。该帐户的资金只能上缴国库，不得用于本单位的支出。财政部拨付给中央预算单位纳入政府一般预算管理的资金，除经国务院、财政部明文规定需要单独开立专用存款帐户外，可由本单位财务机构在银行开立一个一般预算资金支出基本存款帐户。该帐户办理一般预算资金的领取和支出。
　　第七条 中央预算单位收取的应纳入政府基金预算管理的资金，可由本单位财务机构在银行开立一个基金预算收入汇缴专用存款帐户。该帐户的资金只能上缴国库，不得用于本单位支出。财政部拨付给中央预算单位纳入政府基金预算管理的资金，可由本单位财务机构在银行开立一个基金预算支出专用存款帐户。该帐户办理基金预算资金的领取和支出。
　　第八条 中央预算单位收取的预算外资金，可由本单位财务机构在银行开立一个预算外资金收入汇缴专用存款帐户。该帐户的资金只能上缴财政部开立的中央财政专户，不得用于本部门的支出。财政部拨付给中央预算单位的预算外资金，可由本单位财务机构在银行开立一个预算外资金支出基本存款帐户。该帐户办理预算外资金的领取和支出。
　　第九条 中央预算单位在上述资金来源之外所取得的其他资金，除有特殊要求者外（如世界银行贷款），应据其性质在上述应帐户中给予反映，不再单独开立银行帐户。
　　第十条 中央预算单位可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对上述需要开立的银行帐户进行适当合并，但收入汇缴专用存款帐户不得与支出专用存款帐户合并。合并帐户后，对不同性质的资金应设置明细帐，分别核算。
第三章 银行帐户的审批
　　第十一条 中央预算单位开立或撤销银行帐户，须履行审批手续。中央各部门须向财政部申请，中央各部门所属行政事业单位须向其上级主管部门申请，经审核同意后，持财政部或经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向银行申请开立或撤销银行帐户。
　　第十二条 银行依据有关金融法律、法规和有关部门的审批文件，审核中央预算单位的开户资格。中央预算单位在取得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国家外汇管理局核发的外汇帐户使用证或开户通知书后，才能开立银行帐户。
　　第十三条 中央各部门开立或撤销银行帐户后，须抄送财政部备案。中央各部门所属行政事业单位开立或撤销银行帐户后，须抄送其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章 监督和检查
　　第十四条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审计署负责对中央预算单位银行帐户的开立和管理进行监督和检查。中央各部门应加强对所属行政事业单位开立银行帐户的监督管理，定期进行检查。
　　第十五条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审计署在检查中央预算单位银行帐户情况时，受查单位应如实提供本单位及其下属单位银行帐户的开立和管理情况，开户银行应如实提供受查单位银行帐户的收付情况，不得隐瞒。
　　第十六条 不按规定开立和管理银行帐户的，根据事实和情节，分别给予下列处罚：
　　（一）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撤销违规开设的银行帐户；
　　（二）由财政部或上级主管部门停拨有关单位的预算经费和中央财政专户款项；
　　（三）由财政部、审计署、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视违规情况和性质，对有关单位和违规开户银行给予通报批评，或处以3－5万元的罚款；
　　（四）情节严重的，责成有关单位和开户银行对有关领导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中央预算单位在本办法下发前已开立的银行帐户，应当按照本办法进行清理整顿。
　　第十八条 中央各部门可根据本办法，制定本部门及所属行政事业单位的银行帐户管理办法，并抄送财政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比照本办法制定本系统的银行帐户管理办法，并抄送财政部。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由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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